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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全县“三农”工作的中长期规划、重大

政策；负责城乡统筹综合协调工作；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指导乡村特

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农业龙头企业、乡镇企业发

展工作；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

的监督管理；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负责有

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负责农业防灾减灾、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推动农业科技



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牵

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负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生猪养

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建设。

（二）2022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1.重要农产品保供有力。一是抓好粮食生产大县创建。按照

“稳面积、攻单产、增总量、保安全”的思路，全面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稳定提升粮食产能，保持粮食生产总体稳定，

确保粮食安全。二是畜牧产业持续发展。以生猪稳产保供为重点，

强力推进德康生猪项目建设，加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强化畜禽疫病防治、动物卫生监管、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畜牧

科技推广工作，实现畜牧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特色产业健康发展。一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

“一县一业”示范县建设，以“特色精品、生态高效”为目标，

积极打造“精品果业”，通过发展特色优质水果，推广精品生产

技术，建立标准示范基地，培育品牌拓展市场，全面提升新平水

果品牌影响力。二是蔬菜产业稳固提升。加快发展精细热区冬早

蔬菜和温凉地区夏季蔬菜，打造标准化蔬菜基地，全面提升蔬菜

产业效益。三是甘蔗产业优化发展。优化推广品种结构和区域布

局，强化科技推广应用，做强做优蔗糖产业。四是茶药产业稳步

发展。在巩固茶叶面积的基础上，有效推进低效茶园改造、品种

改良、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工作。五是渔业生产稳定发展。

强化渔业监管，推广稻田养鱼，促进渔业发展，与去年持平。

3.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进。二是

德康生猪养殖项目稳步推进。三是“一县一业”建设项目全面完



成。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2021 年“一县一

业”示范县创建工作，项目共包括七个大项 19 个子项工作点，

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开始实施，已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省级动态

评估。四是加快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整县推进试点

县项目。五是实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目前正在编制项

目实施方案。六是国家数字化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目（柑

橘品种），完成初设，首批云南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县项目配合县

网信办有实有效推进。

4.重点工作齐头并进。一是抓好市场主体培育。新增培育农

业企业 547 户，完成市级 541户任务的 101.11%；农业龙头企业

36 户（1 户国家级、8 户省级）；共完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

登记的合作社有 404个，规范申报认定家庭农场和示范家庭农场，

累计认定家庭农场 754 家。创建县级家庭农场 13 家；市级家庭

农场 6 家；申报省级家庭农场 6 家。二是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加

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与服务，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工作。全县土地流转总面积 22.56 万亩，占全县确权面积 102.58

万亩的 21.99%，新增流转面积 2.11万亩，完成县政府下达任务

数的 105.50%。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指导和服务，受理农户宅基

地申请 388 宗，完成农村宅基地审批 177 宗，审批率 45.62%。

三是抓好农业固投和招商引资。牵头组织入库的项目 8 个。四是

完成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到县域内的古老、珍稀、特有、名

优农作物品种和作物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的信息 362份，征集

到本地古老品种资源 46份（种子类型）。

5.绿色发展成效明显。一是持续开展“绿色食品牌”打造。



围绕做强一流玉系“绿色食品牌”工作，共组织申报 32 家企业

79 个产品。二是大力推广绿色生产及防控技术。三是结合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实施项目做好粪污还田利用。全县完成规模养

殖场直联直报备案数 137 户。

6.科技支撑稳固铸牢。一是积极提升农机化水平。完成补贴

机具 2,083 台，受益农户 1,330户，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达到

53.55%。二是试验示范全面开展。组织实施省、市、县级玉米、

水稻等农作物新品种联合体区域（生产）试验、企业引种试验、

自主试验及品种展示示范评价共计 28组，品种 199个，面积 40.50

亩。三是科技培训全面开展。完成农业系统各类培训 402 期 8,780

人，妇女 1,905 人，少数民族 7,253 人，脱贫地区人数 588 人，

建档立卡脱贫户人数 115人。其中：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 4 个班

共计 202 人。

7.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一是人居环境稳步推进。建立健全长

效管护机制，全县 124 个行政村、1,464 个自然村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严格执行村庄保洁制度上墙，自然村有效执行比例达

100.00%，基本建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管

的“五有”长效管护机制。二是脱贫地区规模化产业发展示范点

建设项目全面实施。以紧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促进低收入

人口产业发展收入持续增加。

8.农业生产安全扎实开展。一是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定量检测 460 批次，完成任务数的

102.20％；完成农残快检 1,690 批次，完成任务数的 105.60％。

“瘦肉精”抽检猪 1,365 头、牛 248 头。全县未发生食品安全生



产事故。二是全面开展动物疫病防控。非洲猪瘟防控全面展开。

三是惠农政策积极落实。四是农业综合执法开展有力。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共设置 6 个内设机构，包括：

办公室、计划财务股、法规与执法监督股、发展规划股、种植业

管理股、畜牧兽医与渔业股。

所属单位 16个，分别是：

1.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植保植检站

2.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田建设与土壤肥料工作站

3.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信息中心

4.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分校

5.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种子管理站

6.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村环保能源工作站

7.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8.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9.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

10.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产工作站

11.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局

12.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畜牧站

13.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14.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饲草饲料工作站

15.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16.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



（二）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度部门决算编

报的单位共 4 个。其中：行政单位 1 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 0 个，其他事业单位 3 个。分别是：

1.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本级）

2.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局

3.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站

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三）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末实有人员编制

210 人。其中：行政编制 15 人（含行政工勤编制 2 人），事业

编制 195 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 0 人）；

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 15 人（含行政工勤人员 2 人），事

业人员 187 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 0 人）。

尚未移交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 0 人

（离休 0 人，退休 0 人）；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

人员 114 人（离休 0 人，退休 114人）。

实有车辆编制 7 辆，在编实有车辆 7 辆。

第二部分 2022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备注说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无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拨款财政收入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2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度收入合计

176,535,728.65 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71,721,077.27 元（含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000,000.00 元）,占总收入的

97.27%；上级补助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0%；事业收入

119,000.00 元（含教育收费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7%；经营

收入 0.00 元，占总收入的 0.0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 0.00 元，

占总收入的 0.00%；其他收入 4,695,651.38元，占总收入的 2.66%。

与上年相比，收入合计增加 68,724,825.63 元，增长 63.75%。其

中：1.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64,721,550.91 元，增长 60.49%，主要

原因是 2022 年中央、省、市项目资金加大投入及增加政府基金

财政拨款收入；2.事业收入减少 63,767.07 元，下降 34.89%，主

要原因是与其它单位协作工作减少相应工作经费拨入减少；3.其

他收入增加 4,067,041.79 元，增长 646.9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种养业工作经费拨入 935,149.13 元，

2022 年中央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三批）专项资金

拨入 3,635,502.25 元等。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度支出合计

176,431,658.47 元。其中：基本支出 43,319,813.11元，占总支出

的 24.55%；项目支出 133,111,845.36 元，占总支出的 75.45%；

上缴上级支出 0.00 元，占总支出的 0.00％；经营支出 0.00 元，

占总支出的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元，占总支出的



0.00％。与上年相比，支出合计增加 53,614,055.41元，增长 43.65%。

其中：基本支出增加 1,581,597.81 元，增长 3.7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度人员正常调入调出增减变动、支付 2022 年绩效工资及

工资正常晋升所致。人员下乡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相

应增加。项目支出增加 52,032,457.60 元，增长 64.17%，主要原

因是为了保障全县农业农村社会事业稳健发展，安排了 2021 年

猪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强制免疫疫苗经费、2021 年政策性农业

保险（种植业）保费县级补助专项资金、 新平彝族傣自治县 70

万头生猪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补助经费等 15 个急难险项目

及“一县一业”等专项工作经费。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2 年度用于保障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机关、

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43,319,813.11 元。其

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 40,298,621.49 元，占

基本支出的 93.03％，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

等公用经费 3,021,191.62 元，占基本支出的 6.97％。

与上年相比增加 1,581,597.81 元，增长 3.79%，其中：1.人

员经费与上年相比增加 1,510,603.32 元，增长 3.89%，主要原因

是 2022年度人员正常调入调出增减变动及支付 2022年绩效工资

及工资正常晋升所致；2.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与上年相比增加 70,994.49 元，增长 2.41%，

主要原因是人员下乡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相应增加。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2 年度用于保障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机构、



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

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133,111,845.36 元。与上年相

比增加 52,032,457.60 元，增长 64.17%，主要原因是主要 2022

年中央、省、市项目资金加大投入及增加政府基金拨款收入，相

应项目支出也增加及安排了 2021 年度部分急难险项目工作支出。

2022 年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

1.其它共产党事务支出 22,878.00 元，用于保障新平彝族傣

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党建工作。

2.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10,000.00 元，用于保障云南省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植保植检站李钊科技特派员专项工作。

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5,000,000.00 元,用

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70 万头生猪生态产业化项目补助工作.

4.其他城乡社区支出 40,000.00 元，用于保障 2022 年城乡统

筹转户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工作。

5.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7,200.00 元，用于保障韩国政府云南

省水稻机械化专项工作。

6.农业生产发展支出 26,868,180.25 元，用于保障农机化发展

与购置补贴补助工作及小额信贷扶持畜牧业发展贴息经费、整县

推进农作物秸秆利用中央补助等专项工作。

7.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支出 7,504,198.10元，用于 2021 年糖

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项目补助、2021 年省级粮食专项粮食绿

色高质高效示范等专项工作。

8.病虫害控制支出 1,575,800.00 元，用于保障 2021 年度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采购疫苗等业务专项工作。



9.农产品质量安全支出 201,493.60 元，用于 2021 年新平彝

族傣族自治县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2022 年省级农业发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专项工作。

10.行业业务管理 97,520.00 元，用于保障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 70 万头生猪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项目补助工作。

11.农产品加工与促销支出 25,310,173.00 元，用于省级农业

发展市场与信息化建设专项工作、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一县一

业”示范县创建专项工作。

12.农村社会事业支出 1,681,014.00 元，用于保障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市级财政补助、2020 年农村厕所革命补助，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补助等专项工作。

13.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 1,500,000.00 元，用于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项目专项工作。

14.农田建设支出 34,475,437.00 元，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专项补助工作。

15.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3,531,820.00 元，用于 2021 年度国家

农业绿色先行区建设项目专项工作、2021 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

支付果蔬茶等特色产业高质高效行动项目专项工作。

16.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15,226,131.41 元，用于政策性农业保

险种植业、养殖业、水稻、玉米保费补助专项工作。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 156,721,077.27 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88.83%。与上



年相比增加 49,721,550.91 元，增长 46.47%，主要原因是 2022

年中央、省、市项目资金加大投入，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2021

年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项目补助资金及“一县一业”示范县

创建专项资金等拨入相应支出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90,078.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6%，主要用于商品服务支出。

2.外交（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3.国防（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4.公共安全（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5.教育（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6.科学技术（类）支出 10,00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0.01%，主要用于商品服务支出。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

事项。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4,115,940.58 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2.63%，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

2,789,940.58 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326,000.00 元。

9.卫生健康（类）支出 3,198,162.22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2.04%，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 3,198,162.22 元。

10.节能环保（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11.城乡社区（类）支出 40,00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0.03%，商品服务支出 32,000.00 元，资本性支出

8,000.00 元。

12.农林水（类）支出 145,967,794.47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93.14%，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 29,484,140.69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09,694,096.78 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01,276.00 元，资本性支出 6,588,281.00 元。

13.交通运输（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类）支出类 0.00 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无此事项。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16.金融（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

此事项。



19.住房保障（类）支出 3,299,102.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2.11%，主要用于工资福利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

事项。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

此事项。

23.其他（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24.债务还本（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25.债务付息（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26.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

事项。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449,000.00元，支出决算为 385,439.93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8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

算 0.00 元，占总支出决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算



0.00 元，占总支出决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304,976.93 元，占总支出决算的 79.1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80,463.00 元，占总支出决算的 20.88%，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

决算 80,463.00 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 元），国（境）

外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 元。明细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449,000.00 元，支出决算为

385,439.93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84%。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为 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

支出决算为 0.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支出决算为 304,976.93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99%；公务接

待费支出决算为 80,463.00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5.88%。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取消县内公务接待活动，规范公务接待的标准，

控制接待规模和范围，公务用车与年初预算基本持平，变动不大。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

比上年相比增加 1,565.93 元，增长 0.41%。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 0.00 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决算 0.00 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

算增加 16.93 元，增长 0.01%，与上年相比相差不大，基本持平。

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 1,549.00 元，增长 1.96%。2022 年度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规

范公务接待的标准，控制接待规模和范围但 2022 年外县来访人



员数量增加致公务接待费增加。公务用车与年初预算基本持平，

变动不大。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

情况
1.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新平彝族傣

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项。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04,976.93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支出 0.00 元，购置车辆 0 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

出 304,976.93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7

辆。主要用于日常相关工作开展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新平

彝族傣族自治县 70 万头生猪养殖生态循环产业化等工作所需车

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安排国内公务接待 143批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次），接

待人次 1212 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 0 人）。主要相关项目验

收省、市级来人来访等发生的接待费用支出。

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 0 批次，接待人次 0 人。新平彝族

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此事。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2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1,664,328.68 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

单位的日常办公费 169,287.16 元、印刷费 4,298.30 元、水费

18,742.50、电费 43,080.15 元、邮电费 28,294.84 元、差旅费

309,040.80 元、维修（护）费 29,000.00元、会议费 14,337.00 元、



培训费 21,006.00元、公务接待费 64,027.00元、劳务费 367,200.00

元、福利费 137,717.0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31,974.93 元、

其它交通运输费 185,803.00元、办公设备购置 40,520.00 元。

与上年相比增加 30,853.39元,增长 1.8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新开展项目工作及安排了 2021 年部分急险难项目工作，人员

下乡较多仅差旅费增加 31,898.99 元，2022 年本着厉行节约原则

其它机关运行费用大部分有所减少，但都与历年相差不大。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资产总额 40,804,103.29 元，其中，流动资产 15,629,875.25 元，

固定资产 19,664,420.70 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 0.00 元，在建

工程 1,156,045.00 元，无形资产 4,353,762.34元，其他资产 0.00

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

本年资产总额增加 10,925,834.78 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

6,816,211.31 元。处置房屋建筑物 0.00 平方米，账面原值 0.00 元；

处置车辆 0 辆，账面原值 0.00 元；报废报损资产 4 项，账面原

值 197,10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 0.00 元；出租房屋 2,584.94

平方米，实现资产使用收入 19,606.04元。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2 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85,670.00 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 85,670.00 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0.00 元；政府

采购服务支出 0.00 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00 元，占政府

采购支出总额的 0.00%。

四、部门绩效自评情况



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无其它重要事项说明。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

费以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

单位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

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

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

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

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

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

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四）“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

通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三公”经费预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属

单位）从年初预算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用的预算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按照有关文件及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

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

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

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2.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3.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护费、专用资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业

务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

监督索引号 53042700432601111


